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绩效考核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公司经营管理团队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切实履

行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赋予的职责，确保资产的保值增值，提高企

业经营质量和履行社会责任，实现股东利益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现根据公司的实

际情况制订本考核办法。 

第二条  薪酬考核管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企业价值与股东利益统一的原则； 

（二）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原则； 

（三）坚持短期激励与长远发展兼顾的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二章  经营业绩考核 

第四条  经营考核范围：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业绩考核实行年度考核，年度按公历年为

考核周期，考核结果与奖惩挂钩。 

第六条  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分为基本指标和辅助指标。基本指标和辅助指标

均指母公司及其所属独资和控股单位合并报表数，但不含资产处置损益。 

（一）基本指标：净利润、营业收入。基本指标按下达目标值进行考核。 

1、净利润为税后利润，按审计后合并报表的净利润。 

2、营业收入按审计后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总额。 

（二）辅助指标：包括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已获利息倍数、职工年均工资增长率。辅助指标按企业经营合理目标值作为考核

目标值。 

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 净资产收益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

的百分比，反映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率。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的计算公式如下：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P/



（E0＋NP÷2＋Ei×Mi÷M0－Ej×Mj÷M0±Ek×Mk÷M0）， 其中：P 分别对应于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NP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E0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期初净资产；Ei 为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资产；Ej 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资产；M0 为报告期月份数；Mi 为新增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Mj 为减少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Ek 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

起的净资产增减变动；Mk 为发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

的月份数。 

2、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盈余现金保障倍数是指企业一定时期经营现金净流

量与净利润的比值，反映企业盈利的质量。计算公式如下：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经营现金净流量／净利润。 

3、已获利息倍数：已获利息倍数是指企业息税前利润相对于所需支付债务

利息的倍数，反映企业在一定盈利水平下支付债务利息的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已获利息倍数=息税前利润总额／利息支出， 或已获利息倍数=(净利润+利息费

用+所得税费用)／利息费用。 

4、职工年均工资增长率：是指以在岗职工人数和有据可查的工资发放表为

依据，本年企业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与上年企业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之比。计算公式

如下：在岗职工年均工资＝在岗职工年工资总额÷在岗职工人数，在岗职工年均

工资增长率=(本年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上年在岗职工年均工资)×100％。 

第七条   经营业绩考核任务 

（一）基本指标：根据公司 2015年经营业绩的实际情况，和公司 2016年经

营运作计划和预算情况，董事会确定 2016 年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经营考核任务基本指标为：净利润 8,800万元；营业收入 110,000 万元。 

（二）辅助指标：辅助指标合理值的确定是结合证监委的有关规定和企业持

续发展的内在规律而确定的相对合理目标值，具体的合理目标值为：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10％；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大于 1，已获利息

倍数 1—3，职工年均工资增长 5%。 

第八条  考核计分办法 



经营业绩考核综合得分设置基本分为 100分。综合得分=基本指标得分+辅助

指标得分。 

（一）基本指标 

1、净利润，占总分权重 40%。考核得分计算如下： 

考核得分=40+（本年完成净利润÷考核利润指标-1）×40，最多增加 20分。 

2、营业收入，占总分权重 35％。得分计算如下： 

考核得分=35+（本年完成营业收入÷考核营业收入指标-1）×35，最多增加

18分。 

（二）辅助指标 

辅助考核指标占总分权重的 25%。各指标的指标值及考核得分计算方法如下： 

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10 分，考核得分按完成情况进行超额累

进计分，最高得分为 20分： 

（1）0＜ROE≤10%时, 每完成 ROE1％考核得分得 0.5分。 

（2）ROE＞10%时，每增加完成 ROE1％考核得分增加 2 分（ROE12.5％时则

得满分 10分），最多增加 15 分。 

（3）净利润为负数时不得分。 

2、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5 分，考核得分按完成情况进行超额累进计分，最高

得分为 10分： 

（1）盈余现金保障倍数≤1 时，每完成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0.1 倍考核得分

得 0.25分。 

（2）1＜盈余现金保障倍数≤1.5时，每增加完成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0.1则

考核得分增加 1分（当盈余现金保障倍数为 1.25时则得满分 5分）。 

（3）盈余现金保障倍数＞1.5 时，每增加完成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0.1 则考

核得分增加 0.25分，最多增加 2.5分。 

（4）几种特殊情况的考核计分办法： 

①净利润为正数、经营现金净流量为负数时，不得分。 

②净利润为负数、经营现金净流量为正数时，得分按照“（经营现金净流量

-净利润）/净利润的绝对值”确定。 

③净利润为负数，经营现金净流量为负数时，若经营现金净流量小于净利润，



不得分；若经营现金净流量大于净利润，得分按照“（经营现金净流量-净利润）

÷净利润的绝对值”确定。 

3、已获利息倍数 5 分，考核得分按完成情况进行超额累进计分，最高得分

为 10分： 

（1）已获利息倍数≤1时，考核不得分。 

（2）1＜已获利息倍数≤3时，每增加完成已获利息倍数 0.1则考核得分增

加 0.4分（当已获利息倍数为 2.25倍时则得满分 5分，3倍时则得 8分）。 

（3）已获利息倍数＞3 时，每增加完成已获利息倍数 0.1 则考核得分增加

0.1分，最多增加 2分。 

（4）几种特殊情况的考核计分办法： 

①利息为零或负数时，若息税前利润总额为正数，已获利息倍数考核得满分。 

②若息税前利润总额为负数，已获利息倍数考核不得分。 

4、职工年均工资增长率5分。计分办法：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5分，每增

加完成1%则考核得分增加1分，最多增加5分。未完成指标时，按完成率计分；完

成率低于75%的不得分。 

 

第三章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第九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实行年薪制，年薪由基本年薪和效益年薪

之和构成。 

第十条  基本薪酬 

2016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年薪标准: 总经理黄宣为 29800元/月，董

事副总经理谢立民为 29800元/月，常务副总经理为 25400元/月，其它副总经理

(包括兼职董事会秘书的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

师为 23800元/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按基本年薪标准发放月薪。 

第十一条  效益年薪                                                                                                                                                                                                                                                                                                                                                                                                                                                                                                                                                                                                                                                                                                                                                                                                                                                                                                                                                                                                                                                                                                                                                                                                                                                                                                                                       

效益年薪与经营业绩综合考核结果挂钩。考核时，先确定总经理、董事副总

经理的效益年薪；常务副总经理的效益年薪按总经理效益年薪的 85%作为基数；

其它副总经理(包括兼职董事会秘书的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经济

师、总会计师的效益年薪按总经理效益年薪的 80%作为基数。经考核，允许有 10%



以内的增减调整。 

1.当公司全部完成基本指标年度任务值的，总经理、董事副总经理则按封顶

系数 1.20全额计算效益年薪。 

2、当未能完成任一基本指标的年度任务值时，效益年薪按以下各情况计算： 

⑴ 当 70≤综合考核得分时，总经理、董事副总经理的效益年薪＝基本年薪

×效益年薪系数。 

100≤综合考核得分，效益年薪系数为 1.20。 

95≤综合考核得分＜100，效益年薪系数为 1.15。 

90≤综合考核得分＜95，效益年薪系数为 1.10。 

85≤综合考核得分＜90，效益年薪系数为 1.05。 

80≤综合考核得分＜85，效益年薪系数为 1.00。 

75≤综合考核得分＜80，效益年薪系数为 0.80。 

70≤综合考核得分＜75，效益年薪系数为 0.50。 

⑵ 当 60≤综合考核得分＜70时，效益年薪按 2个月基本年薪计算。 

⑶ 综合考核得分＜60分的，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决定效益年薪

计算办法。 

如果工作及业绩突出，超额完成基本指标年度预算任务的，董事会将给予高

级管理人员和项目相关工作人员专项突出贡献奖励。 

第十二条  奖惩 

董事会可根据公司经营情况给予高级管理人员特别奖励。效益年薪和特别奖

励实行当年预提，计入当年的经营成本；计提数与实际兑现数差额部分，在下一

年度调整。年薪收入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经营期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决策失误、发生重大安全与质量事故、重

大违纪和法律纠纷事件等，给公司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或造成资产损失的，考核时

根据具体情节扣发高级管理人员 20%-50%的效益年薪，情节特别严重的，取消当

年效益年薪。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中“常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



师”的职务设定，需等将之列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范畴的《章程》修订案通过股

东大会审议后方可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及实施，由董事会负责解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二月三日 




